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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566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 2022-036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工布江达县九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九

盛投资”）向北京金陵华瑞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陵

华瑞”）转让上海华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软

创业”）49.02%财产份额（以下简称“标的份额”）的事项已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本次财产份额转让后，九盛投资不再持有华软创业的财产

份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第一笔款项 2,500 万元。鉴于第二笔款

项已逾期，且后续款项付款期限较长，款项收回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基

于谨慎性原则，公司以实际收到的款项超过该项投资账面价值的金额确

认为当期投资收益。截止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实现投资收益 689.59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54%。 

  风险提示： 

1、根据协议约定，协议签订生效后 180 日内，由金陵华瑞向九盛投资

支付人民币 2,000 万元。截止本公告日，该笔款项已逾期，公司尚未收

到上述款项。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协商款项的收回事宜，但仍存在不确定

性。 

2、本次交易剩余款项 5,500 万元存在未能按期收回的风险，公司将持续

关注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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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概述 

2022 年 3 月 11 日，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九盛投资将其在华软创业的 49.02%财产份额全部转让给金

陵华瑞，本次转让价款为现金人民币 8,000 万元及根据转让协议之“特别约定”

条款约定的相关价款之和。“特别约定”指：若华软创业通过诉讼或其他方式从

协议约定的在管投资项目获得相关款项，扣除相关费用后，九盛投资仍按照

49.02%的比例享有相关收益（以下简称“特别收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2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九牧王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1）。 

二、交易进展情况 

（一）交易价款进展 

公司已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签署相关协议，根据协议约定： 

1、协议签订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金陵华瑞向九盛投资支付人民币 2,500

万元； 

2、协议签订生效后 180 日内，金陵华瑞向九盛投资支付人民币 2,000 万元； 

3、协议签订生效后 360 日内，金陵华瑞向九盛投资支付人民币 2,000 万元； 

4、协议签订生效后 540 日内，金陵华瑞向九盛投资支付人民币 1,500 万元； 

5、其他相关付款金额及时间根据协议“特别约定”条款支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第一笔款项 2,500 万元；第二笔款项已逾期，

公司尚未收到上述款项。 

（二）转让交割进展 

根据协议约定：金陵华瑞、华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华软创业的普通合

伙人，以下简称“华软上海”）应在协议签订且九盛投资收到第一笔转让价款后

180 日内，将标的份额工商变更至金陵华瑞名下，九盛投资应配合金陵华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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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上海完成前述工商变更手续。若在华软创业其他合伙人均已完成工商变更文件

签署的情况下，九盛投资应配合金陵华瑞、华软上海完成前述工商变更手续。 

2022 年 9 月 19 日，公司收到华软创业的通知，本次财产份额转让事项已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九盛投资不再持有华软创业的财产份额。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第一笔款项 2,500 万元。鉴于第二笔款项已

逾期，且后续款项付款期限较长，款项收回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基于谨慎性原则，

公司以实际收到的款项超过该项投资账面价值的金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截止

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实现投资收益 689.5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54%。  

四、风险提示 

根据协议约定，协议签订生效后 180 日内，金陵华瑞向九盛投资支付第二笔

款项人民币 2,000 万元。截止本公告日，该笔款项已逾期，公司尚未收到上述款

项。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协商款项的收回事宜，但本次交易的剩余款项 5,500 万元

能否按期收回，仍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协议约定，由华软资本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广宇为金陵华瑞在协

议项下的全部付款义务（包括特别约定项下的付款义务、支付违约金的义务）向

九盛投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金陵华瑞最后一项义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两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